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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工信综合〔2022〕137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

2021 年规上工业企业上台阶奖补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工业振兴的若干政策措施》

（桂政发〔2021〕5号）要求，为支持企业做大做强，自治区拟

对2021年度营业收入（规上工业企业产值）首次突破1000亿元、

500亿元、100亿元、50亿元、30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

奖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2021年营业收入（规上工业企业产值）首次突破1000亿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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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亿元、100亿元、50亿元、30亿元，且营业收入（规上工业

企业产值）数据在税务部门报税并在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有

反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以集团法人申报的企业不得再以下属

任何子公司名义再进行申报，今后的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上台

阶奖励均需以集团公司名义申报。以下属企业申报的，在2022、

2023年度不得加入集团法人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广西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工业企业。

（二）企业2021年度营业收入（规上工业企业产值）首次达

到相应标准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企业基本信息表。（附件1，企业负责人签名并加盖企

业公章）
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。(企业负责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（三）企业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。(企业负责人签名

并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（四）企业承诺书。（附件2，企业负责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

章）。

（五）以集团法人申报的企业需提供本集团下属主要规上工

业企业与集团公司的关联关系证明材料及各下属企业的材料

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。

（六）2021年规上工业企业上台阶奖补申报汇总表。（附件3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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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填写并加盖公章）。

四、申报时限

2022年 2月 22日—3月 10日。

五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知符合条件的企

业申报，收集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初步审核。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申报条件审核企

业申报材料，梳理填写企业奖补申报汇总表，加盖公章后于3月

10日前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（三）复核及公示。根据各市申报材料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

化厅于 3月 11日前组织复核，并将复核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为3-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下达计划。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审核结果报送给

自治区财政厅，联合自治区财政厅下达奖补计划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严格把关。请各市严格按照申报条件进行

审核把关，确保企业申报信息准确无误，奖补工作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。

（二）抓紧开展申报推荐工作。企业申报截止时间为3月 10

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3 月 10日（星期

四）前将申报材料（电子版）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。联系

人：叶子琪；电话：0771—8095231，邮箱：zhc@gxt.gxzf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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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企业基本信息表

2.企业承诺书

3.2021年规上工业企业上台阶奖补申报汇总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2年 2月 22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年2月22日印发


